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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政发〔2022〕15号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关于深化企业容错机制的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“ 放管服” 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深化 “ 三服
务” 活动，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发展环境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决

定在全区企业全面开展深化精准服务活动，特提出以下意见。
一、工作目标
本着创新监管、高效服务的原则，以真服务、深服务、大服

务的工作作风真切回应企业诉求与期盼，营造助企扶企氛围，提
振企业发展信心。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，加强前置服务，及时发
现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发展过程中的苗头性问题和各类安全隐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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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业务指导，帮助企业加快整改，将问题扼制在萌芽状态，避
免或减少行政处罚。进一步优化政企关系，全力打造良好的营商

环境。
二、工作内容
建立健全问题诊断、预警整改、办结销号等工作机制，创新

企业服务。
（一）问题诊断机制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

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，下沉服务，强

化企业问题诊断。
1.转变服务职能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产

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，首先是服务，

再是监管和执法。要积极开展“ 综合查一次” 活动，建立健全联
合检查机制，围绕资源整合、市场减负、执法增效工作目标，做
到“ 进一次门，查多件事，一次到位，无事不扰” ，尽量减少执
法检查频次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，把帮助企业发现问题、
解决问题，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作为服务企业的首要任务，改变以
罚代管的简单粗暴的做法，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。

2.深化诊断内容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产
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深入企业定期开展 “ 三
服务” 活动，进行常态化法制体检，主动帮助企业查找在生产经

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深刻分析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，并对症下
药帮助企业及时予以纠正，排除各种风险隐患。要坚持批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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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普法宣传相结合，柔性方式向企业经营者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
及时指出企业存在问题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可能造成的后果等，

教育引导企业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提高企业主体自律意
识。

3.增强工作效果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产
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，改变企业一有问题
就查处的简单做法，形成重商、亲商、安商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预警整改机制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

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发现企业问题后，根据问题轻重程度，
启动预警机制，并按规定落实整改措施。各职能部门对企业“ 两
证补办” 等历史遗留问题予以区别对待，给予企业整改时间，主

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。
1.轻微问题：企业存在的问题情节轻微，尚未造成后果且企

业无主观故意，启动预警,行政执法部门要主动帮助企业予以纠
正，同时报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和行业主管部门。企业未及时
纠正的，启动紧急预警，依法责令企业予以整改，同时报所在镇
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和区分管领导，企业必须按

规定整改到位，企业整改到位后将不予处罚。
2.一般问题：企业存在的问题尚属首次情节较轻或没有造成

明显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，且当事人无主观故意，能够通过

整改措施予以整改的，启动紧急预警，依法责令企业限期整改，
并报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和行业主管部门，同时报区分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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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整改到位后，将不予处罚，如整改不到位，将依法依规予以
处罚。

3.突出问题：企业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或
经群众举报，情况较为严重，依法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
予以处罚。同时报所在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和
区分管领导。

（三）限期办结机制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，发现问题并
经诊断后，要及时向企业提出整改要求，明确整改内容、整改时

间，企业必须作出相应的整改承诺。各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、
行业主管部门必须全力做好配合工作，协助行政执法部门督促企
业完成整改。

1.动态跟踪。对已经发现问题，行政执法部门应在规定时间
内进行核查，视情况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。同时，各镇（街道）、
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必须加强督促，及时了解企业整改情况。

2.到期回访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
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问题清单及整改要求，要进行回访，确
保企业整改到位。

3.限期销号。对企业问题建立问题销号清单制度，涉企有关
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对涉及本
地本部门的问题，要各负其责、抓好落实，督促企业限期整改，

完成一个、销号一个。
三、工作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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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调整现有深化企业精准服务领导小组，
负责统筹协调与指导督促。同时，完善督查责任机制，由区政府

督查室对问题解决情况进行跟踪督查，并定期通报，对已明确、
已协调的涉企问题落实不力的单位要进行重点督办，立即纠正。

（二）强化协作配合。要采取统一协调、突出重点、上下联
动、通力合作的工作方法。涉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、
产业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建立工作长效机制，
对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要全力帮扶并限期督促整改，对涉及部门

职能交叉的问题，领导小组要加强协调，共同化解。要畅通信息
渠道，依托钉钉群、企业码等现有手段，形成数据平台，将走访
服务企业、问题隐患排查、预警整改进展、办结销号情况等全流

程实现数据共享。
（三）完善工作制度。一要建立干部容错机制。要坚持把干

部在推进创新工作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，同明知
故犯区分开来;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，同明令
禁止区分开来;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谋取私利区分开来。
对于敢闯敢试、主动创新作为的应予以鼓励和宽容。二要细化企

业容错方案。各执法部门要根据实施意见制订企业容错实施细则
和操作办法。

附则：对触及安全底线、环保红线、食品安全、疫情防控等

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
法行为，不适用本《意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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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定海区关于深化企业容错机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2022年 6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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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定海区关于深化企业容错机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世君（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党组成员）

副组长：陈 辉（区府办副主任）

何 斌（区经信局局长）

蒋东前（区商务局局长）

成 员：陈 伟（区委组织部部务会议成员）

袁善龙（区委政法委副科级领导干部）

李平央（区法院副院长）

张曙光（区检察院副检察长）

高 刚（区发改局副局长）

张宏辉（区经信局总经济师）

徐 明（区公安分局副局长）

楼晓波（区司法局副局长）

肖宏林（区人力社保局副科级领导干部）

林永光（区住建局副局长）

吴 钢（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）

童晓燕（区水利局副局长）

肖文波（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）



— 8 —

张 辉（区商务局副局长）

戴惠萍（区文广旅体局副局长）

胡龙军（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

张惠洲（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）

程 翊（区统计局副局长）

黄兴宏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）

陈 敏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海分局副局长）

柳志浩（市港航管理局定海分局副局长）

张 明（定海海事处副处长）

刘碧春（马岙海事处副处长）

王荷飞（定海区税务局副局长）

胡佳晨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副局长）

吴 雷（市生态环境局定海分局副局长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督促

落实议定事项，根据需要提请组长召开领导小组会议，组织召开

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，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领导小组

办公室主任由陈辉兼任，日常执行副主任由张宏辉、张辉兼任，

成员由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。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29日印发


